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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上市公司的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的有效性，香港联交所在《上市规则》附錄十四（C.2）中做出了新规定。新规定于 2016年 1月 1日生效，重点如下： 

 

• 要求董事会在企业管治报告中评估公司的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的有效性。 

• 就公司的风管和内控定义董事会和管理层担任的角色和职责。 

• 强调董事会要对风管和内控的完整性和有效性进行持续的监督。 

• 要求在管治报告中披露重大发现。 

• 强调内审功能，从而加强对风管和内控系统的监控。所有上市公司必须在管治报告中披露对新法规条文的合规情况，和重大发现。 

 我们公司设计了一套符合新法规的实务模型，愿意同我们的客户和朋友分享。在分享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上市规则新要求对风管和内控的规定。 上市规则的要求  根据《上市规则》附錄十四（C.2）列明的条文，上市规则要求：  1. 董事会应持续监督发行人的风险管理及内部监控系统，并确保最少每年检讨一次发行人及其附属公司的风险管理及内部监控系统是否有效，并在《企业管治报告》中向股东汇报已经完成有关检讨。有关检讨应涵盖所有重要的监控方面，包括财务监控、运作监控及合规监控。(C.2.1)  2. 董事会每年进行检讨时，应确保发行人在会计、内部审核及财务汇报职能方面的资源、员工资历及经验，以及员工所接受的培训课程及有关预算是足够的。(C.2.2)  3. 董事会每年检讨的事项应特别包括下列各项(C.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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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自上年检讨后，重大风险的性质及严重程度的转变、以及发行人应付其业务转变及外在环境转变的能力； (b)管理层持续监察风险及内部监控系统的工作范畴及素质，及（如适用）内部审核功能及其他保证提供者的工作； (c)向董事会（或其辖下委员会）传达监控结果的详尽程度及次数，此有助董事会评核发行人的监控情况及风险管理的有效程度； (d)期内发生的重大监控失误或发现的重大监控弱项，以及因此导致未能预见的后果或紧急情况的严重程度，而该等后果或情况对发行人的财务表现或情况已产生、可能已产生或将来可能会产生的重大影响；及 (e)发行人有关财务报告及遵守《上市规则》规定的程序是否有效。  4. 发行人应在《企业管治报告》内以描述形式披露其如何在报告期内遵守风险管理与内部监控的守则条文。具体而言，有关内容应包括：(C.2.4)：  (a)用于辨认、评估及管理重大风险的程序； (b)风险管理及内部监控系统的主要特点； (c)董事会承认其须对风险管理及内部监控系统负责，并有责任检讨该等制度的有效性。 董事会亦应阐释该等系统旨在管理而非消除未能达成业务目标的风险，而且只能就不会有重大的失实陈述或损失作出合理而非绝对的保证； (d)用以检讨风险管理及内部监控系统有效性的程序；及 (e)处理及发布内幕消息的程序和内部监控措施。  5. 发行人应设立内部审核功能，并在《企业管治报告》内解释为何没有这项功能(C.2.5)。  


